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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党组织积极主动地开展宣传引导工作，使教育对象加深对党的认识，自觉向党组织靠拢、主动向党组织表达入党愿望。





教育引导





1、申请人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2、党支部指派专人同入党申请人进行个别谈话，对其进行鼓励并提出希望和要求；


3、党支部将申请人编入党章学习小组，建立申请入党人员档案；


4、申请人向党组织递交自传。





递交入党申请


书和自传





1、团组织完成团员“推优”工作；


2、党支部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


3、支委会（不设支委会的支部大会，以下同）讨论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4、党支部派人同入党积极分子谈话；


5、党支部为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两名培养联系人；


6、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联系人、党支部填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确定入党积极


分子





1、党支部采取定期培训、听党课、吸收参加党内活动、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等形式，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养教育；


2、入党积极分子定期（一般每季度一次）汇报思想、工作和学习等情况；


3、培养联系人每季度、支委会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作一次考察记录；


4、党支部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动态管理，对入党积极分子队伍及时调整和补充。





入党积极分子


的培养和教育





1、培养联系人对培养考察一年以上的入党积极分子提出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


2、党支部召开群众座谈会，征求群众意见；


3、支委会集体讨论，及时确定发展对象；


4、党支部对发展对象进行政治审查，形成综合政审材料；


5、学校党校对发展对象进行短期集中培训；


6、基层党组织对发展对象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


7、根据政审情况和公示意见，党支部将近期发展对象提交上级组织进行预审。





确定发展对象





1、确定两名正式党员作入党介绍人；


2、发展对象在党支部指导下填写《入党志愿书》；


3、支委会审查《入党志愿书》，草拟支部大会接收预备党员的决议等；


4、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接收预备党员；


5、上级党组织指派专人与支部接收的预备党员谈话；


6、按照审批权限，上级党组织召开会议，逐个审批预备党员。





接收预备党员





1、党支部将上级党组织审批决定及时通知预备党员，对其提出希望和要求；


2、党小组、支委会填写《预备党员登记表》；


3、预备党员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


4、党支部或上级党组织组织召开新党员入党宣誓大会；


5、预备党员每季度向党组织汇报一次思想、工作和学习等情况；


6、党支部指导预备党员履行党员权利和义务，加强党性锻炼。





预备党员的教


育和考察





1、预备党员提出转为正式党员的书面申请；


2、党支部征求入党介绍人、党小组和党内外群众意见；


3、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预备党员转正问题；


4、按照审批权限，上级党组织召开会议，逐个审批预备党员转正问题；


5、党支部将上级党组织批准转正决定通知党员，与新党员谈话。





预备党员转正





基层党组织整理党员材料，教职工入党材料交存人事档案室；学生入党材料在学生毕业前夕装入学籍档案。





入党材料归档








